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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鑫元合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鸿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7年4月21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7年4月19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于2016年12月27日转型为开放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即“鑫元合丰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份额分级运作终止，转型后基金的投资管理，包括投资范围、投资策略等均保持不变。

本报告期自2017年01月01日起至03月31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鑫元合丰纯债债券

交易代码 00091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2月27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70,646,436.68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和保证适当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合理配置债

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并进行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力争取得超越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为投资者创造稳定的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中长期利率趋势分析为基础，结合经济周期、宏观政策方向及

收益率曲线分析，自上而下决定资产配置及组合久期，并依据内部信用

评级系统，深入挖掘价值被低估的标的券种，实施积极的债券投资组合

管理，以获取较高的债券组合投资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二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税后）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具有中低预期风险、预期收益特征

的基金品种，其长期平均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基金、混合基

金、但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鑫元合丰纯债A 鑫元合丰纯债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911 000910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69,878,010.57份 768,426.11份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7年1月1日 － 2017年3月31日 ）

鑫元合丰纯债A 鑫元合丰纯债C

1．本期已实现收益 465,502.69 4,655.55

2．本期利润 285,129.51 2,048.73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041 0.0029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70,453,240.62 774,547.55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08 1.008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

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本基金于2016年12月27日正式转型为鑫元合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鑫元合丰纯债A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40% 0.04% 0.52% 0.01% -0.12% 0.03%

鑫元合丰纯债C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40% 0.04% 0.52% 0.01% -0.12% 0.03%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1）本基金的合同生效日为2014年12月16日。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建仓期为6个月，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

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约定。

（2）本基金于2016年12月27日正式转型为鑫元合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截止2017年3月31日不满一年。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颜昕

鑫元安鑫宝

货币市场基

金、鑫元货币

市场基金、鑫

元合享分级

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鑫

元合丰纯债

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鑫

元兴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

基金、鑫元汇

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双债增

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裕利债

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鑫元

得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

金、鑫元聚利

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鑫

元招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

基金、鑫元瑞

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添利债

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 基

金投资决策

委员会委员

2016年3月2日 - 7年

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相关业务资格：证

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从业经历：2009年

8月， 任职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交易员。 2013年9月加入鑫元基金担任

交易员，2014年2月至8月，担任鑫元基金

交易室主管，2014年9月起担任鑫元货币

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2015年6月26

日起担任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基

金经理，2015年7月15日起担任鑫元货币

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1月13日起

担任鑫元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2016年3月2日起担任鑫元合享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合丰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现鑫元合丰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2016年3月9日起担任鑫元汇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6月3日

起担任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7月13日起担任鑫

元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2016年8月17日起担任鑫元得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10

月27日起担任鑫元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12月22日起担

任鑫元招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2017年3月13日起担任鑫元瑞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7年3

月17日起担任鑫元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经理； 同时兼任基金投资决

策委员会委员。

张明凯

鑫元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

基金、鑫元稳

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鸿利债

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鑫元

合享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鑫元

半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合丰纯

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安鑫宝

货币市场基

金、鑫元鑫新

收益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双债增

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基金投资决

策委员会委

员

2014年 12月 16

日

- 8年

学历：数量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硕士。 相

关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从

业经历：2008年7月至2013年8月，任职于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资深信用

研究员，精通信用债的行情与风险研判，

参与创立了南京银行内部债券信用风险

控制体系， 对债券市场行情具有较为精

准的研判能力。 2013年8月加入鑫元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任投资研究部信用研究

员。 2013年12月30日至2016年3月2日担

任鑫元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2014年4

月17日至今任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4年6月12日

至今任鑫元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2014年6月26日至今任鑫元鸿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4

年10月15日至今任鑫元合享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4年12月2

日至今任鑫元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4年12月16日

至今任鑫元合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现鑫元合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2015年6月26日至今任

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5年7月15日至今任鑫元鑫新收益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2016年4月21日起任鑫元双债增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同时兼

任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注：1.�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离职日期为根据公司决议确定的解聘日期；

2.�非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分别指根据公司决议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

3.�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勤勉尽责地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本基

金管理人遵守了《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投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

同的要求。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继续严格执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关于公平

交易流程的各项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境内上市股票、债券的一级市场申购和二级市场交易活动。 本公司通过系统控制

和人工控制等各种方式，确保本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在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资管理活

动的相关环节均得到公平对待。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公平交易制度执行情况良好，通过对不同投资组合之间同向交易和反向交易的交易价格和交易

时机进行监控分析，未发现有违公平交易要求的情况。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公司依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权限

及授权管理办法》、《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管理制度》、《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异常交易监控管理办法》等

公司制度，对本基金的异常交易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为，未出现涉及本基金的交易所公开竞价

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5%的情况。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本组合主要以短久期利率债为主，一季度资金面受MPA考核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资金利率高企，本组合择机融出资

金从而提高组合静态收益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鑫元合丰纯债A的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0.40%，鑫元合丰纯债C的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0.40%，同期业绩比

较基准收益率0.52%。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内不存在需要对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进行说明的情况。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60,236,000.00 84.30

其中：债券 60,236,000.00 84.30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8,800,088.00 12.32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488,798.07 0.68

8 其他资产 1,929,425.68 2.70

9 合计 71,454,311.75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沪港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沪港通投资股票。

5.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60,236,000.00 84.57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60,236,000.00 84.57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60,236,000.00 84.57

5.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150207 15国开07 400,000 40,200,000.00 56.44

2 150406 15农发06 200,000 20,036,000.00 28.13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5.9.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9.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声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

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如是，还应对相关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做出说明。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的情况。

5.10.2�声明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如是，还应对相关股票的投资决策程序做

出说明。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不存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的情况。

5.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0,669.30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207,500.00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711,256.38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929,425.68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鑫元合丰纯债A 鑫元合丰纯债C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69,877,911.67 167,720.51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396.70 1,229,520.25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297.80 628,814.65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填列） -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9,878,010.57 768,426.11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截止本报告期末，本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投资者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者

超过20%的时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机构 1 20170101-20170331 69,864,406.78 - - 69,864,406.78 98.89

产品特有风险

本基金已有单一投资者所持基金份额达到或超过本基金总份额的20%，中小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时可能面临以下风险：

（一）赎回申请延期办理或暂停赎回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易触发本基金巨额赎回的条件，因此当发生巨额赎回时，中小投资者可能面临小额赎回申请也需要按同比例

部分延期办理、延缓支付或暂停赎回的风险。

（二）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财产大量变现，会对基金资产净值产生影响；且如遇大额赎回费用归入基金资产、基金

份额净值保留位数四舍五入等问题，都可能会造成基金资产净值的较大波动。

（三）基金投资目标偏离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很可能导致基金规模骤然缩小，基金将面临投资银行间债券、交易所债券时交易困难的情形，从而使得实现

基金投资目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基金合同提前终止的风险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存续期内，若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合同将

终止，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 因此，在极端情况下，当单一投资者大量赎回本基金后，可能造成基金资产净值大幅缩

减，对本基金的继续存续产生决定性影响。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鑫元合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鑫元合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鑫元合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复、营业执照；

5、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复、营业执照。

9.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处。

9.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基金管理人：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7年4月21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7年4月19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

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

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7年01月01日起至03月31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鑫元鸿利

交易代码 00069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6月26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503,788,872.53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和保证适当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管

理，力争取得超越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为投资者创造稳定的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 在此约束

下，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趋势、金融货币政策、供求因素、估值因素、市场行

为因素等进行评估分析，对固定收益类资产和货币资产等的预期收益进行动

态跟踪，从而决定其配置比例。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全债指数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与

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7年1月1日 － 2017年3月31日 ）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6,117,049.89

2.本期利润 7,765,045.49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052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764,012,779.93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173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

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

字。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43% 0.06% -0.33% 0.08% 0.76% -0.02%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的合同生效日为2014年6月26日。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建仓期为6个月，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

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约定。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王美芹

鑫元半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鑫

元鸿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基

金投资决策委

员会委员

2016年8月5日 - 10年

学历：工商管理、应用金融硕士

研究生。 相关业务资格：证券投

资基金从业资格。 从业经历：

1997年7月至2001年9月， 任职

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河南省分

公司，2002年 3月至2005年12

月，担任北京麦特诺亚咨询有限

公司项目部项目主管，2007年2

至2015月6月，先后担任泰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渠道部副经理、

理财顾问部副总监、专户投资总

监等职务，2015年6月加入鑫元

基金担任专户投资经理，2016年

8月5日起担任鑫元半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鑫元鸿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同时兼任基金投资决策委

员会委员。

张明凯

鑫元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鑫

元稳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鸿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

金、鑫元合享分

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鑫元

半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鑫元合

丰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安鑫宝货

币市场基金、鑫

元鑫新收益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双债增强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基金投资

决策委员会委

员

2014年6月26日 - 8年

学历：数量经济学专业，经济学

硕士。 相关业务资格：证券投资

基金从业资格。 从业经历：2008

年7月至2013年8月， 任职于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资深

信用研究员，精通信用债的行情

与风险研判，参与创立了南京银

行内部债券信用风险控制体系，

对债券市场行情具有较为精准

的研判能力。 2013年8月加入鑫

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投资研

究部信用研究员。 2013年12月

30日至2016年3月2日担任鑫元

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2014年

4月17日至今任鑫元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2014年6月12日至今任鑫元

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2014年6月26日至今任鑫

元鸿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2014年10月15日至

今任鑫元合享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4年

12月2日至今任鑫元半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2014年12月16日至今任

鑫元合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现鑫元合丰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2015年6月26日至今任鑫元安

鑫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5年7月15日至今任鑫元鑫

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4月

21日起任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同时

兼任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注：1.�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离职日期为根据公司决议确定的解聘日期；

2.�非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分别指根据公司决议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

3.�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勤勉尽责地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

为。 本基金管理人遵守了《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投资比例符合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要求。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继续严格执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关

于公平交易流程的各项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境内上市股票、债券的一级市场申购和二级市场交易活动。 本公司

通过系统控制和人工控制等各种方式，确保本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在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

业绩评估等投资管理活动的相关环节均得到公平对待。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公平交易制度执行情况良好，通过对不同投资组合之间同向交易和反向交易的交易价格

和交易时机进行监控分析，未发现有违公平交易要求的情况。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公司依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

理权限及授权管理办法》、《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管理制度》、《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异常交易监控

管理办法》等公司制度，对本基金的异常交易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为，未出现涉及本基金的交易所

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5%的情况。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一季度，国内债券市场经受了经济基本面、政策面及资金面的多重影响延续去年底以来的调整格局：开年以

来，经济基本面呈现稳步回升态势，房地产热销从二线城市进一步蔓延至三、四线城市。 根据去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防控金融风险的思想指导，央行先后两次调高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加之同业存单的天量发行，银行间资金

面整体趋近。 3月份，受央行MPA考核的影响，银行机构逐步减少对非银机构的资金融出，非银机构资金面愈发紧

张。 回望整个一季度，债券市场各期限、品种收益率全面上行，债券收益率曲线平坦化特征明显。 3月底，受山东

民企信用事件爆发的影响，进一步引发市场对债券市场区域性风险的担忧。

组合操作上，管理人采取了稳健的操作思路。 1-2月份继续保持较低债券比例以保持组合较好的流动性，并

通过逆回购融出资金来降低组合的净值波动风险，后期随着信用债短端收益率调整到位，则逐步加大了高性价比

的短端品种配置比例以提高组合的静态收益水平。

接下来，管理人认为，在缺乏终端需求的持续回升，工业品价格也将趋于稳定，去年三季度以来的加库存也即

将步入尾声，不排除经济基本面有环比走弱的可能。 另外，随着央行MPA考核压力的阶段性缓解，金融机构的杠

杆率将逐步回落，金融监管新规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将有可能从“强冲击”向“慢变量” 演变。 管理人将根据组合流

动性的情况，逐步调整组合持仓，以获得更为稳定的回报。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内鑫元鸿利的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0.43%，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0.33%。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内不存在需要对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进行说明的情况。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977,243,560.40 96.28

其中：债券 1,977,243,560.40 96.28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0,397,463.67 0.51

8 其他资产 65,891,308.47 3.21

9 合计 2,053,532,332.54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沪港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沪港通投资股票。

5.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国家债券 163,195,800.00 9.25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08,811,000.00 6.17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08,811,000.00 6.17

4 企业债券 606,228,760.40 34.37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240,174,000.00 13.62

6 中期票据 858,834,000.00 48.69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1,977,243,560.40 112.09

5.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170004 17附息国债04 1,000,000 101,000,000.00 5.73

2 170301 17进出01 800,000 79,656,000.00 4.52

3 1382164 13伊泰煤MTN1 600,000 60,432,000.00 3.43

4 101455018 14富兴MTN002 500,000 53,280,000.00 3.02

5 101459031

14镇江新区

MTN001

500,000 52,115,000.00 2.95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5.9.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9.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声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如是，还应对相关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做出说明。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情况。

5.10.2�声明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如是，还应对相关股票的投资决

策程序做出说明。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不存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的情况。

5.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8,597.09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44,951,412.63

5 应收申购款 498.75

6 其他应收款 20,920,800.00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65,891,308.47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507,410,161.83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503,375.56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4,124,664.86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503,788,872.53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截止本报告期末，本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投资

者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者

超过20%的时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机构 1 20170101-20170331 996,535,145.94 - - 996,535,145.94 66.27

2 20170101-20170331 389,999,000.00 - 2,000,000.00 387,999,000.00 25.80

产品特有风险

本基金已有单一投资者所持基金份额达到或超过本基金总份额的20%，中小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时可能面临以下风险：

（一）赎回申请延期办理或暂停赎回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易触发本基金巨额赎回的条件，因此当发生巨额赎回时，中小投资者可能面临小额赎回申请也需要按同比例

部分延期办理、延缓支付或暂停赎回的风险。

（二）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财产大量变现，会对基金资产净值产生影响；且如遇大额赎回费用归入基金资产、基金

份额净值保留位数四舍五入等问题，都可能会造成基金资产净值的较大波动。

（三）基金投资目标偏离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很可能导致基金规模骤然缩小，基金将面临投资银行间债券、交易所债券时交易困难的情形，从而使得实现

基金投资目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基金的其他风险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说明原因并报送解决方案。 因此，在极端情况下，

当单一投资者大量赎回本基金后，可能造成基金资产净值大幅缩减，对本基金的存续情况产生实质性影响。

8.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为“13山水MTN1”发行人。 由于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筹措足额偿债资金，“13

山水MTN1”不能按期足额偿付，发行人构成实质性违约。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已受理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代表鑫元鸿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起诉“13山水MTN1”发行人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

具体请见基金管理人在指定媒介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鑫元鸿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鑫元鸿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鑫元鸿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复、营业执照；

5、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复、营业执照。

9.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处。

9.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基金管理人：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7年4月21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7年4月19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

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

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7年1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鑫元汇利

交易代码 00244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3月9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066,307,710.64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将宏观分析和信用分析相结合，积极配置优质债券，并合理安排组合

期限，在保证资产安全性的基础上力争获取稳定的超额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 在此约束

下，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趋势、金融货币政策、供求因素、估值因素、市场行

为因素等进行评估分析，对固定收益类资产和货币资产等的预期收益进行动

态跟踪，从而决定其配置比例。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与

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7年1月1日 － 2017年3月31日 ）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8,673,371.64

2.本期利润 13,487,213.95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055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3,117,026,394.81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17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

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

字。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59% 0.05% -0.33% 0.08% 0.92% -0.03%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的合同生效日为2016年3月9日。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建仓期为6个月，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

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约定。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

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期

限

证券从

业年限

说明

任职

日期

离任

日期

赵

慧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 鑫元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鑫元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鑫元双债

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裕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鑫元得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鑫

元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招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鑫元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鑫

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稳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鸿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鑫元合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

合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鑫新收益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助

理；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2016

年 3

月 9

日

- 6年

学历：经济学专业，硕士。 相关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

格。从业经历：2010年7月任职于北京汇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交易员。2011年4月起在南京银行金融市场部资产管理部

和南京银行金融市场部投资交易中心担任债券交易员， 有丰

富的银行间市场交易经验。 2014年6月加入鑫元基金，担任基

金经理助理。 2014年7月15日起担任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鑫元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鑫元鸿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2014年10月20日起担任

鑫元合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2014年

12月2日起担任鑫元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助理，2014年12月16日起担任鑫元合丰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现鑫元合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助理，2015年7月15日起担任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2016年1月13日起担任鑫元

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3月2日起担任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3月9日起担任鑫元汇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6月3日起担任鑫

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7月13日

起担任鑫元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8月

17日起担任鑫元得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

年10月27日起担任鑫元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2016年12月22日起担任鑫元招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2017年3月13日起担任鑫元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2017年3月17日起担任鑫元添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同时兼任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颜

昕

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基金、鑫元货币市场基金、

鑫元合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合丰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兴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鑫元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鑫

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裕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得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鑫元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鑫元招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瑞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鑫元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 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2016

年 3

月 9

日

- 7年

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相关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

格。 从业经历：2009年8月，任职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交易员。 2013年9月加入鑫元基金担任交易员，2014年2月

至8月，担任鑫元基金交易室主管，2014年9月起担任鑫元货币

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2015年6月26日起担任鑫元安鑫宝

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2015年7月15日起担任鑫元货币市

场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1月13日起担任鑫元兴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3月2日起担任鑫元合享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鑫元合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现

鑫元合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3月

9日起担任鑫元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

6月3日起担任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2016年7月13日起担任鑫元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2016年8月17日起担任鑫元得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2016年10月27日起担任鑫元聚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6年12月22日起担任鑫元招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7年3月13日起担任鑫元瑞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7年3月17日起担任鑫元添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同时兼任基金投资决策

委员会委员。

注：1.�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离职日期为根据公司决议确定的解聘日期；

2.�非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分别指根据公司决议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

3.�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勤勉尽责地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

为。 本基金管理人遵守了《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投资比例符合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要求。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继续严格执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

关于公平交易流程的各项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境内上市股票、债券的一级市场申购和二级市场交易活动。 本

公司通过系统控制和人工控制等各种方式，确保本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在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

执行、业绩评估等投资管理活动的相关环节均得到公平对待。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公平交易制度执行情况良好，通过对不同投资组合之间同向交易和反向交易的交易价

格和交易时机进行监控分析，未发现有违公平交易要求的情况。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公司依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管理权限及授权管理办法》、《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管理制度》、《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异常交易

监控管理办法》等公司制度，对本基金的异常交易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为，未出现涉及本基金的交易所

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5%的情况。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在组合操作上，管理人进一步对组合持仓进行了结构优化，适当降低了组合杠杆，从而较好地避免了季末资

金面紧张对组合的影响.

报告期内，本基金在短融和同业存单，以及逆回购资产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并在资金面紧张的时机合理安排

流动性，锁定回购收益，同时高度关注组合的流动性风险，采取相对谨慎的久期策略，灵活把握波段机会，并密切

排查组合债券的信用风险。 本基金将继续以流动性较好且可获得稳定收益的资产为主，合理安排流动性，将基

金资产安全和基金收益稳定的重要性置于首位，为基金持有人谋求长期、稳定的回报。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鑫元汇利的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0.59%，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0.33%。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内不存在需要对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进行说明的情况。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3,870,423,000.00 99.10

其中：债券 3,870,423,000.00 99.10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744,413.95 0.04

8 其他资产 33,538,446.15 0.86

9 合计 3,905,705,860.10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沪港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沪港通投资股票。

5.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335,316,000.00 42.84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698,250,000.00 22.40

4 企业债券 129,052,000.00 4.14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799,259,000.00 25.64

6 中期票据 283,388,000.00 9.09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1,323,408,000.00 42.46

9 其他 - -

10 合计 3,870,423,000.00 124.17

5.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170203 17国开03 5,500,000 548,405,000.00 17.59

2 111719058

17恒丰银行

CD058

5,000,000 483,600,000.00 15.51

3 111615312 16民生CD312 5,000,000 481,600,000.00 15.45

4 1528001 15兴业银行01 2,000,000 201,180,000.00 6.45

5 011698479

16东航股

SCP013

2,000,000 199,760,000.00 6.41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5.9.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9.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声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如是，还应对相关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做出说明。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受到公开

谴责、处罚的情况。

5.10.2�声明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如是，还应对相关股票的投资决

策程序做出说明。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不存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的情况。

5.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3,538,446.15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3,538,446.15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586,586,103.59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1,479,861,383.48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139,776.43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066,307,710.64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截止本报告期末，本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

金。

§8�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投

资

者

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

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

者超过20%的时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

回

份

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机

构

1 20170101-20170331 1,586,417,544.50 1,479,776,709.49 - 3,066,194,253.99 100.00

产品特有风险

本基金已有单一投资者所持基金份额达到或超过本基金总份额的20%，中小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时可能面临以下风险：

（一）赎回申请延期办理或暂停赎回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易触发本基金巨额赎回的条件，因此当发生巨额赎回时，中小投资者可能面临小额赎回申请也需要按同比例

部分延期办理、延缓支付或暂停赎回的风险。

（二）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财产大量变现，会对基金资产净值产生影响；且如遇大额赎回费用归入基金资产、基金

份额净值保留位数四舍五入等问题，都可能会造成基金资产净值的较大波动。

（三）基金投资目标偏离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很可能导致基金规模骤然缩小，基金将面临投资银行间债券、交易所债券时交易困难的情形，从而使得实现

基金投资目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基金合同提前终止的风险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存续期内，若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合同将

终止，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 因此，在极端情况下，当单一投资者大量赎回本基金后，可能造成基金资产净值大幅缩

减，对本基金的继续存续产生决定性影响。

注：目前系统仅能保留四位小数。 报告期末机构投资者1持有基金份额占总份额比例实际为99.9963%。

§9�备查文件目录

9.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鑫元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鑫元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鑫元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复、营业执照；

5、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复、营业执照。

9.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处。

9.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